
臺北市立大學　函

地址：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
承辦人：賴盈安
電話：02-2311-3040#8342
電子信箱：yingan@go.utaipei.edu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大師培字第11460168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招生簡章

主旨：檢送本校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辦理「114學年度偏遠地
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（國民小學教育班）」招生訊
息，敬請惠予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5月27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42601351A號函辦

理。
二、本校114學年度「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（國民小

學教育班）」招生簡章業已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及職涯發
展中心網站，網址：https://cte.utaipei.edu.tw/。

三、有關招生簡章，摘要說明如下：
(一)招生人數：本校開設1班，50名。每班依錄取順序招收45

名代理教師（含一般代理教師及原住民代理教師）及至
多外加招收5名原住民代理教師，每班招收人數不超過50
名（另設備取10名，若正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或未完成報
到手續，將依序由備取人員遞補）。

(二)招生對象(報考資格)：
１、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之學校，或符合教

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
業，具學士以上學位證書之現職代理教師，並符合以
下條件之一：

(１)符合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》第8條第2項者
(由教育部補助代理教師)：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
方式，進用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，且最近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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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內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，並
表現優良者。

(２)符合《師資培育法》第8條之1者（自費進修之代理
教師）：

甲、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且表現
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(110年3月18日師資培育審議
會通過)。

乙、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6學
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(112年5月15日
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)。

丙、原住民現職代理教師符合前項服務年資者得參加
進修，且服務地區不限偏遠地區(113年11月27日
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)。

２、現職代理教師係指至113學年度第2學期在職者，前開
服務年資係計算至113學年度第2學期為止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「網路線上+郵寄紙本報名」，不接
受現場報名。

(四)錄取方式及標準：書面資料審查分數未達70分者，不予
錄取。錄取順序如下：

１、經年資加權後，以偏遠地區學校服務年資較長者優
先。

２、於偏遠地區學校服務年資相同，以書面資料審查分數
高低順序錄取。

３、於偏遠地區服務年資相同，且書面資料審查分數相
同，依照書面資料之學習計畫成績高低順序錄取。

(五)開設課程：需修習「國民小學教育階段」相關課程應至
少修習46學分。

(六)修業年限：至少2學年，本校得因課程調整需求，保有
調整異動之權利。

(七)教學地點：本校博愛校區公誠樓3樓（臺北市中正區愛國
西路1號），上課教室另行公告。

(八)其他各項規定，請參閱招生簡章(如附件)。
四、本案如有疑義，請來電洽詢承辦單位(02)2311-3040#8342

賴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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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教育部

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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